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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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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法官助理是什麼？
資料來源：楊孝⽂ / 繪圖：Yen

⼀、法官助理的⼯作內容（⾒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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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院組織法第12、34、51條規定，各級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設置法官助理，⼯作內容是依照法官的命
令，辦理訴訟案件程序審查、法律問題分析、資料蒐集等事務[1]。⽽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
24條更具體說明了法官助理的⽇常庶務，包含協助法官處理訴訟、⾮訟、強制執⾏事件、整理兩造當事⼈提
出的主張與證據、校對判決書、製作分配表、債權憑證、電⼦卷證，以及其他法官交辦的事項[2]。

除了上列職務外，由於現⾏實務通譯⼈員遇缺不補，⽽通譯⼈員⼜經常協助法院進⾏開庭的各項⼯作，因此法
官助理也需要⽀援法庭通譯⼯作，例如在開庭時協助提⽰卷證資料[3]；部分法院也需要由法官助理輪值訴訟輔
導科、為⺠服務中⼼等單位，協助⺠眾進⾏初步的訴訟程序諮詢或書狀收送業務。

⼆、薪資待遇如何？

法官助理為什麼熱⾨？以現⾏制度為例，如果以⼤學學歷聘⽤，起敘薪點為360[4]，折合新臺幣約44,892

元[5]，可⾒法官助理薪津，⽐起坊間許多法律事務所法務⼈員更為優渥，⽽且還可享國⺠旅遊卡，福利制度相
當令⼈羨慕。⽽法官助理採取「約聘」制，以1年為1聘[6]，雖不具有公務⼈員的資格，不適⽤公務⼈員保障
法，但仍受勞⼯保險條例、勞⼯退休條例[7]和勞動基準法的保障，與⼀般勞⼯所享有的勞動權益無異。

三、如何成為法官助理？

⾄於要如何成為法官助理？不像律師、司法官或公務員考試由考選部統⼀招考，法官助理的招考遴選是由有需
求的法院⾃⾏辦理[8]，個別法院通常會在⾃⼰的網站或司法院的徵⼈啟事中刊登甄試簡章，⾃⾏向各法院報
名。⾄於報名資格，以常⾒具法律專業[9]的法官助理為例，通常必須是法律系所畢業（或是修習⼀定數量以上
的法律學分），或通過律師考試[10]，符合資格的考⽣依各法院所需，檢具畢業證書、報名表、⾝分證件資
料、⾃傳等資料報考，後續可能要接受法律科⽬的筆試[11]、⼝試、打字測驗等，再由各法院公告錄取名單。

附帶⼀提，還有另⼀種助理是「⼤法官助理」，他跟⼀般的法官助理不太⼀樣，基本上要法學碩⼠以上的學歷
才能應徵，司法院會透書⾯審查、擇優⾯試的⽅式錄取。⼤法官助理的⼯作內容除了⼀般的案件程序審查、法
律問題分析、資料蒐集等，也會另外著重於釋憲⽂書整理、⼤法官解釋摘要，甚⾄相關的學術交流事宜[12]。

四、法律⼈的⽣涯規劃選項

法官助理被許多⼈視為準備律師、司法官考試的前哨站，也是不少法律系畢業⽣⼯作的⾸選。原因在於，法官
助理平時接觸⼤量實務案件，除了培養獨⽴辦案能⼒外，也增進⾃⾝⾒聞，不論對於準備國家考試、增進⾃⾝
⼯作能⼒，都有相當⼤的幫助。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離職後如果改當執業律師，離職起3年內不可以在⼯作過
的法院執業[13]。

法官助理⼯作責任不輕，由於現今社會司法案件繁多，法官助理⾃然也需要襄助法官處理更多的案件，事前整
理卷證資料，以協助法官做出正確的判決。因此，細⼼且有能⼒的法官助理，對於法官⽽⾔，實在是⼀個不可
多得的得⼒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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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法院組織法第12條第6項：「地⽅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員聘⽤條例聘⽤各種專業⼈員

充任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法院組織法第34條第4項：「⾼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員聘⽤條例聘⽤各種專業⼈員充
任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法院組織法第51條第3項：「最⾼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員聘⽤條例聘⽤各種專業⼈員充
任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1]

   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24條：「法官助理協助法官處理訴訟、⾮訟、強制執⾏事件，
其⼯作內容如下：
⼀、協助法官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訴訟案件資料之蒐集。
⼆、協助法官整理兩造之主張、證據，分析爭點及彙整歷審判決。
三、協助法官校對判決書及清點、核閱、確認歸檔案件。
四、協助法官辦理⾮訟、強制執⾏事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
五、協助製作分配表、債權憑證。
六、協助製作、傳輸、提⽰電⼦卷證。
七、其他交辦事項。」

[2]

   司法院院台廳⺠⼀字第1070024692號（2018/9/5）：「……鑒於各法院通譯普遍不⾜，為免影響審判
事務之推⾏，如確有以其他⼈⼒協助開庭之實際需求，宜由各法院本於權責排定妥適⼈員辦理，惟不得由
志⼯等臨時⼈員為之。倘指派由法官助理為之，可認係旨揭辦法第24條第7款所稱其他交辦事項之⼀般性
⼯作，各法院仍宜依97年函釋，於指派前協洽其配屬法官，以⽰尊重，並利業務運作。」

[3]

   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12條：「法官助理薪點折合率以全國軍公教員⼯待遇調整時之
最⾼標準⽀給，其⽉⽀報酬依下列規定：
⼀、以⼤學學歷聘⽤者，⾃三六○薪點起敘；其具有⾼等考試、相當⾼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專⾨職業及技
術⼈員⾼等考試及格者，⾃三七六薪點起敘，最⾼得敘⾄四⼆四薪點。
⼆、以碩⼠學歷聘⽤者，⾃三九⼆薪點起敘；其具有⾼等考試、相當⾼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專⾨職業及技
術⼈員⾼等考試及格者，⾃四○⼋薪點起敘，最⾼得敘⾄四七⼆薪點。
三、以博⼠學歷聘⽤者，⾃四⼆四薪點起敘；其具有⾼等考試、相當⾼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專⾨職業及技
術⼈員⾼等考試及格者，⾃四四○薪點起敘，最⾼得敘⾄五⼆○薪點。
四、離職後再任之法官助理，如離職時所⽀薪點較依前三款資格所敘薪點⾼者，以該較⾼薪點敘薪。」

[4]

   依照⾏政院院授⼈給字第10700000011號函（2018/1/31），聘⽤⼈員依⾏政院核定酬⾦薪點折合率，
每點以新臺幣124.7元計算。所以以⼤學學歷聘⽤的法官助理薪資是44,892元（=360＊124.7）。

[5]

   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11條第1項：「法官助理之聘⽤採曆年制，聘期⼀年，⼯作績效
優良者得予續聘。」

[6]

   法官助理過去不適⽤勞⼯退休條例，直到2018年7⽉1⽇改制後，當⽇以後到職的法官助理已適⽤勞⼯退
休⾦條例，依法提撥6%勞退，⽽2018年7⽉1⽇以前已在職的法官助理，可以選擇改成提撥6%⾄退休⾦
專戶，或繼續提存離職儲⾦。參考各機關學校聘僱⼈員離職給與辦法第8條之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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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法官助理，聘⽤⼈員，法官，薪資，⼤法官助理

I 本辦法中華⺠國⼀百零七年七⽉⼀⽇修正⽣效後，聘僱⼈員應依勞⼯退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
第七條第⼆項及相關規定提繳退休⾦。
II 各機關學校及聘僱⼈員應依第三條第⼆項規定之⽉⽀報酬計算標準及勞退條例第⼗四條規定之退休⾦提
繳率上限提繳退休⾦，並於聘僱契約內明定。
III 本辦法中華⺠國⼀百零七年七⽉⼀⽇修正⽣效前仍在職之聘僱⼈員，得於本辦法修正發布⽇起三個⽉
內，選擇將本辦法修正施⾏後年資改按前⼆項規定辦理，或繼續依第三條規定提存離職儲⾦；⼀經選擇不
得變更。
IV 依前項規定選擇提繳退休⾦前年資所提存之離職儲⾦請領事宜，仍依第五條⾄第七條相關規定辦理。
V 聘僱⼈員未具適⽤勞退條例提繳退休⾦規定之⾝分者，仍依第三條規定提存離職儲⾦。」

   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4條：「各級法院法官助理之招考或遴選權責法院如下：
⼀、最⾼法院⾃⾏辦理。
⼆、臺灣⾼等法院及其所屬各法院，得由訴訟轄區⾼等法院統籌辦理或交由各地⽅法院、少年及家事法院
⾃⾏辦理。
三、福建⾼等法院⾦⾨分院、福建⾦⾨及連江地⽅法院得⾃⾏辦理或委由臺灣⾼等法院辦理。」

[8]

   各法院有時也會招考具有其他專業的法官助理，例如稅務專業、營建⼯程專⻑等，報名資格就必須是會計
或⼟⽊等科系畢業，或有相關證照。例如臺灣⾼等法院在2020年有招考營建⼯程專⻑的法官助理，參臺
灣⾼等法院（2020），《臺灣⾼等法院109年第1次儲備聘⽤法官助理(營建⼯程專⻑)甄選簡章公告》。

[9]

   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第7條：「法官助理應就法律或與業務相關系所畢業者招考或遴選
之，其⽅式如下：
⼀、應考⼈具有⾼等考試、相當⾼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及格者、研究所碩⼠
以上學歷之資格者或聘期屆滿四年成績優良，繼續聘⽤者，或曾任法官助理，聘期屆滿四年成績優良，因
故離職未滿⼀年，重新聘⽤者，免經招考，由各權責法院遴選。但因業務需要得加考筆試或⼝試。
⼆、應考⼈未具前項資格者，應參加公開招考。招考事宜由權責法院訂定之。」

[10]

   考試科⽬也是各法院⾃⾏選定，例如臺灣臺中地⽅法院2020年第2次的法官助理，筆試科⽬包括⺠法⺠
事訴訟法、強制執⾏法、刑法刑事訴訟法3科，參臺灣臺中地⽅法院（2020），《臺灣臺中地⽅法院109
年第2次儲備聘⽤法官助理甄試簡章及報名表》。

[11]

   司法院⼤法官（2021），《司法院⼤法官書記處⼤法官助理徵⼈啟事》。[12]

   律師法第28條：「司法⼈員⾃離職之⽇起三年內，不得在其離職前三年內曾任職務之法院或檢察署執⾏
律師職務。但其因停職、休職或調職等原因離開上開法院或檢察署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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